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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準。 

三、為帶動經濟景氣成長，進而提升國民所得，政府刻正積極推動下列相關方案： 

(一)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」：主要由增加民間投資與出口及調整產業結構等方面著手，創造

有利投資與就業的經商環境，帶動經濟景氣成長，進而提升國民所得。 

(二)「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推動計畫」：今（2013）年 8 月啟動，區內將打造具國際競

爭優勢的經商環境，並優先示範智慧運籌、國際醫療、農業加值等高值產業，以吸引國

內外投資，改變過去代工出口模式，創造能連結全球與在地、創造就業、提高薪資的臺

灣新成長模式。 

(三)「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」：吸引具競爭力的臺商回臺投資，除可強化我國產業供

應鏈外，藉由國內投資的擴大，可大幅增加在地就業機會，提高國內薪資。 

四、此外，為使經濟發展成果由全民共享，政府除持續調整經濟成長動能外，並將落實推動社會救

助新制，強化辦理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就業促進措施，以保障渠等基本生活水準，提升就業

機會及所得，進而自立脫貧；另方面落實施行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」、推動土地稅及房

屋稅稅負合理化、加強各稅稽徵等，確實發揮所得重分配功能。 

（十五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許多知名坐月子中心，但卻未辦理營業

登記，及未比照相關法令所訂之標準，主管機關應偕同地方政府

全面清查全國各地未立案之坐月子中心，輔導其轉型為合乎法令

標準之產後護理之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398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4-127） 

李委員就報載許多知名坐月子中心未辦理營業登記，及未比照相關法令所訂標準之問題，要

求主管機關應偕同地方政府全面清查，輔導轉型為產後護理機構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

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目前產婦產後於機構式之照顧，包括兩類： 

(一)提供膳食及住宿之坊間所稱坐月子中心，屬非執行醫療護理等專業業務。 

(二)依護理人員法向衛生主管機關申請並核准立案之產後護理機構，提供護理服務。 

二、坊間所稱之「坐月子中心」，非屬由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設立，不得提供護理人員法規定之護理

人員業務與服務，僅能提供產婦及嬰兒之生活照顧。 

三、依財政部 96 年 4 月 13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23030 號令：「依『護理機構設置標準』設置之產

後護理機構，其所提供之產後護理服務，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

款規定免徵營業稅，並依同法第 29 條規定免辦營業登記。」；另坐月子中心須辦理營業登記

及課徵營業稅。 

四、本部於 99 年 9 月修正公告「產後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」及

「產後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定型化契約範本」，摘錄部分重點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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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明訂提供坐月子服務業者之建築物及其設備，應符合建築法規及消防法規有關公共安全

之相關規定，若為合法立案之產後護理機構，則另須符合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相關規

定。 

(二)要求業者與產婦依契約簽訂，並必須於契約中載明服務內容及收費標準；另為避免產後

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收取高額定金，規定業者其定金收費不得逾總金額 10%，並建立

解約之階梯式退費標準，明定消費者進住前任意解約時，消費者需依通知解約日期離進

住日之遠近支付一定比例之損害賠償。 

五、為使縣市衛生局積極輔導坊間坐月子中心轉型為產後護理機構，本部說明如下： 

(一)本部自 100 年起積極清查及輔導坐月子中心轉型為產後護理機構，於 100 年 5 月 30 日、

101 年 7 月 30 日及 102 年 5 月 7 日函各縣市清查及輔導坐月子中心轉型為產後護理機構

。102 年 6 月 25 日亦再發函各縣市衛生局進行下一年度清查、輔導。 

(二)為使縣市衛生局積極輔導坊間坐月子中心之管理，已於 102 年將坐月子中心管理納入縣

市衛生局考評項目：第六項「產後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輔導」，於每年定期辦理清查

及坐月子中心輔導，並要求機構依「產後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定型化契約範本」與產

婦簽訂契約以保障消費者權益。 

（十六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建議研議高齡駕駛人放棄駕駛執照相關措

施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400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4-141） 

江委員建議研議高齡駕駛人放棄駕駛執照相關措施乙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駕駛人身心狀況是否適性駕駛，應依其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結果認定。雖年齡係可能影響駕駛

人適性駕駛能力之因素之一，但因每個人身心狀況存在個體差異，初步參考世界各國制度，

年齡尚非是駕駛人得否繼續領有駕駛執照之唯一決定要件。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76 條已

有規定，汽車駕駛人之體格及體能變化，若已不合於第 64 條及第 64 條之 1 規定合格標準之

一者，應迅速將駕駛執照繳回當地公路監理機關。未將執照繳回者，由公路監理機關逕行公

告註銷並追繳之，爰現行已有駕駛人需繳回駕駛執照之相關規定。 

二、為利高齡駕駛人適時進行安全駕駛自我評估，本部針對高齡駕駛人使用道路，已發行「高齡駕

駛人健康評估與交通安全常識宣導摺頁」，提醒其注意自身狀況與交通安全。並已製作「我

有駕照就適合開車嗎？」之駕駛人適性手冊，供駕駛人及家屬參考。另本部公路總局臺北區

監理所已試辦鼓勵高齡駕駛人自願放棄（註銷）駕駛執照，高齡者如經自我健康評估後願意

放棄駕駛執照，則可獲贈儲值悠遊卡，藉以增加其改搭公共運輸之誘因。公路總局各區監理

所利用各種場合或郵寄文件宣導逾 70 歲高齡駕駛人安全用路、自我身體機能檢測，並鼓勵自

願繳回駕照，今（102）年高齡者交通安全講座已宣導 408 場次、宣導人數 60,655 人次、全國

繳回駕照共 3,166 人，相關辦理成果本部將納入後續規劃參考。 


